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346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秀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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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張立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5年度偵字第2419號、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竊盜罪，共玖罪，各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

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元，如

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飲料壹箱、水果肆袋、餅乾伍袋、飲料貳瓶、

餅乾叁盒、礦泉水叁瓶、餅乾貳包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及所犯法條，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犯罪事實第六行所載「含飲料、餅乾及水果等」更正為

「含飲料、餅乾、水果及礦泉水」及犯罪事實第九行所載

「含蘋果、餅乾及蓮霧等」更正為「含橘子、蘋果、餅乾、

香蕉、蓮霧」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

載（如附件）。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告Ａ０１於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一

日、同年月二十五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及一百十五年一月十

二日、同年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六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在

告訴人游國添管理之武營土地公廟內共計竊得飲料一箱、水

果三袋、餅乾五袋、飲料二瓶、餅乾二盒、礦泉水三瓶、餅

乾二包及其於一百十五年二月二日在告訴人林春三管理之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城南門福德寺竊得之水果一袋及餅乾一盒，均屬其之犯罪所

得且未扣案，爰依前開法條規定併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

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告訴人游

國添、林春三於警詢指訴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並非精確而未

能明確認定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故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

之原則，本院爰認定為被告所竊得之物之數量如前述，特此

敘明。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項、第四

百五十條第一項、第四百五十四條第二項，逕以簡易判決處

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院

提起上訴（需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簡易庭法　官　陳嘉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蒼仁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5年度偵字第2419號

　　　　　　　　　　　　　　　　　　 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

　　被　　　告　Ａ０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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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曾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罰金或拘役（不構成

累犯），猶不知警惕；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

意：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21日、25日、29日及115年1月1

2日、20日、26日、29日，前往游國添所管理位宜蘭縣○○

鎮○○路0段000巷00號「武營土地公廟」，徒手竊取桌上供

品（含飲料、餅乾及水果等）共8次，得手後離去，以供己

食用；另於115年2月2日9時40分許，前往林春三所管理位宜

蘭縣○○鎮○○街00號「頭城南門福德寺」，徒手竊取桌上

供品（含蘋果、餅乾及蓮霧等），得手後離去，以供己食

用。

二、案經游國添、林春三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1）、被告Ａ０１於警詢之自白；（2）、告訴人游

國添、林春三於警詢之指訴；（3）、監視器影像畫面、指

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其先後9次竊盜犯行，犯意

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至其竊盜之犯罪所得，請依

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　雯　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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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記事項：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

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

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

，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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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346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秀戀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張立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5年度偵字第2419號、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竊盜罪，共玖罪，各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飲料壹箱、水果肆袋、餅乾伍袋、飲料貳瓶、餅乾叁盒、礦泉水叁瓶、餅乾貳包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及所犯法條，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第六行所載「含飲料、餅乾及水果等」更正為「含飲料、餅乾、水果及礦泉水」及犯罪事實第九行所載「含蘋果、餅乾及蓮霧等」更正為「含橘子、蘋果、餅乾、香蕉、蓮霧」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０１於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一日、同年月二十五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及一百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同年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六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在告訴人游國添管理之武營土地公廟內共計竊得飲料一箱、水果三袋、餅乾五袋、飲料二瓶、餅乾二盒、礦泉水三瓶、餅乾二包及其於一百十五年二月二日在告訴人林春三管理之頭城南門福德寺竊得之水果一袋及餅乾一盒，均屬其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爰依前開法條規定併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告訴人游國添、林春三於警詢指訴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並非精確而未能明確認定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故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之原則，本院爰認定為被告所竊得之物之數量如前述，特此敘明。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項、第四百五十條第一項、第四百五十四條第二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需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簡易庭法　官　陳嘉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蒼仁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5年度偵字第2419號
　　　　　　　　　　　　　　　　　　 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


　　被　　　告　Ａ０１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曾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罰金或拘役（不構成累犯），猶不知警惕；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21日、25日、29日及115年1月12日、20日、26日、29日，前往游國添所管理位宜蘭縣○○鎮○○路0段000巷00號「武營土地公廟」，徒手竊取桌上供品（含飲料、餅乾及水果等）共8次，得手後離去，以供己食用；另於115年2月2日9時40分許，前往林春三所管理位宜蘭縣○○鎮○○街00號「頭城南門福德寺」，徒手竊取桌上供品（含蘋果、餅乾及蓮霧等），得手後離去，以供己食用。
二、案經游國添、林春三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1）、被告Ａ０１於警詢之自白；（2）、告訴人游國添、林春三於警詢之指訴；（3）、監視器影像畫面、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其先後9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至其竊盜之犯罪所得，請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　雯　棋


附記事項：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
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
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
，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346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秀戀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張立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5年度偵字第2419號、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竊盜罪，共玖罪，各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

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元，如易服

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飲料壹箱、水果肆袋、餅乾伍袋、飲料貳瓶、

餅乾叁盒、礦泉水叁瓶、餅乾貳包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

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及所犯法條，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

    刑書犯罪事實第六行所載「含飲料、餅乾及水果等」更正為

    「含飲料、餅乾、水果及礦泉水」及犯罪事實第九行所載「

    含蘋果、餅乾及蓮霧等」更正為「含橘子、蘋果、餅乾、香

    蕉、蓮霧」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

    （如附件）。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

    告Ａ０１於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一日、

    同年月二十五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及一百十五年一月十二日

    、同年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六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在告訴

    人游國添管理之武營土地公廟內共計竊得飲料一箱、水果三

    袋、餅乾五袋、飲料二瓶、餅乾二盒、礦泉水三瓶、餅乾二

    包及其於一百十五年二月二日在告訴人林春三管理之頭城南

    門福德寺竊得之水果一袋及餅乾一盒，均屬其之犯罪所得且

    未扣案，爰依前開法條規定併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告訴人游國添

    、林春三於警詢指訴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並非精確而未能明

    確認定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故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之原

    則，本院爰認定為被告所竊得之物之數量如前述，特此敘明

    。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項、第四

    百五十條第一項、第四百五十四條第二項，逕以簡易判決處

    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院

    提起上訴（需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簡易庭法　官　陳嘉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蒼仁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5年度偵字第2419號

　　　　　　　　　　　　　　　　　　 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



　　被　　　告　Ａ０１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

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曾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罰金或拘役（不構成累

    犯），猶不知警惕；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

    ：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21日、25日、29日及115年1月12

    日、20日、26日、29日，前往游國添所管理位宜蘭縣○○鎮○○

    路0段000巷00號「武營土地公廟」，徒手竊取桌上供品（含

    飲料、餅乾及水果等）共8次，得手後離去，以供己食用；

    另於115年2月2日9時40分許，前往林春三所管理位宜蘭縣○○

    鎮○○街00號「頭城南門福德寺」，徒手竊取桌上供品（含蘋

    果、餅乾及蓮霧等），得手後離去，以供己食用。

二、案經游國添、林春三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1）、被告Ａ０１於警詢之自白；（2）、告訴人游國

    添、林春三於警詢之指訴；（3）、監視器影像畫面、指認

    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其先後9次竊盜犯行，犯意

    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至其竊盜之犯罪所得，請依

    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

    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　雯　棋



附記事項：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

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

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

，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簡字第346號

聲  請  人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沈秀戀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張立言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5年度偵字第2419號、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１犯竊盜罪，共玖罪，各處罰金新臺幣伍仟元，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罰金新臺幣肆萬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飲料壹箱、水果肆袋、餅乾伍袋、飲料貳瓶、餅乾叁盒、礦泉水叁瓶、餅乾貳包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犯罪事實與證據及所犯法條，除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第六行所載「含飲料、餅乾及水果等」更正為「含飲料、餅乾、水果及礦泉水」及犯罪事實第九行所載「含蘋果、餅乾及蓮霧等」更正為「含橘子、蘋果、餅乾、香蕉、蓮霧」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如附件）。

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一項前段、第三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Ａ０１於民國一百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一日、同年月二十五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及一百十五年一月十二日、同年月二十日、同年月二十六日、同年月二十九日在告訴人游國添管理之武營土地公廟內共計竊得飲料一箱、水果三袋、餅乾五袋、飲料二瓶、餅乾二盒、礦泉水三瓶、餅乾二包及其於一百十五年二月二日在告訴人林春三管理之頭城南門福德寺竊得之水果一袋及餅乾一盒，均屬其之犯罪所得且未扣案，爰依前開法條規定併予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告訴人游國添、林春三於警詢指訴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並非精確而未能明確認定被告竊得之物之數量，故依罪疑唯輕、利歸被告之原則，本院爰認定為被告所竊得之物之數量如前述，特此敘明。　　　　

三、應依刑事訴訟法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前段、第三項、第四百五十條第一項、第四百五十四條第二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二十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需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簡易庭法　官　陳嘉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蒼仁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三百二十條第一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

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5年度偵字第2419號

　　　　　　　　　　　　　　　　　　 115年度偵字第2569號



　　被　　　告　Ａ０１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１曾因多次竊盜案件，經法院判處罰金或拘役（不構成累犯），猶不知警惕；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犯意：於民國114年11月20日、21日、25日、29日及115年1月12日、20日、26日、29日，前往游國添所管理位宜蘭縣○○鎮○○路0段000巷00號「武營土地公廟」，徒手竊取桌上供品（含飲料、餅乾及水果等）共8次，得手後離去，以供己食用；另於115年2月2日9時40分許，前往林春三所管理位宜蘭縣○○鎮○○街00號「頭城南門福德寺」，徒手竊取桌上供品（含蘋果、餅乾及蓮霧等），得手後離去，以供己食用。

二、案經游國添、林春三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1）、被告Ａ０１於警詢之自白；（2）、告訴人游國添、林春三於警詢之指訴；（3）、監視器影像畫面、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

二、所犯法條：刑法第320條第1項。其先後9次竊盜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請分論併罰。至其竊盜之犯罪所得，請依同法第38條之1第1項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請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檢　察　官　　張　立　言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5　　日

　　　　　　　　　　　 書　記　官　　莊　雯　棋



附記事項：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

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

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

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

，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參考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